
	《惠州市暴雨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及其采纳情况表（社会公众意见）

	序号
	留言人
	意见或建议
	采纳情况

	1 
	社会意见1
	建议：这个里面预警行动（响应）与应急响应混淆了，前面18-20条都是预警响应，只是没发生准备怎么样；应急响应是已经发生要怎么样，第21条直接出现应急响应启动后怎么样，前面没有任何应急响应怎么样的条款（按理应该有应急响应分级及对应行动怎么样），直接冒出来，按理这里应该是预警启动怎么样。
	建议：不予采纳；
[bookmark: _GoBack]理由：暴雨应急响应标准参照《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执行。

	2 
	社会意见2
	建议：《条例》第二十一条　【应急处置措施】（六）临时征用房屋、运输工具、设施设备和场地等。被临时征用的运输工具和设备场地发生损坏如何保障被征用设备或场地权力人的权益？群众可以无偿提供，但是由于无偿提供这些设备或产地后，导致设备损坏场地损坏。政府是否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
	建议：不予采纳；
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此情形已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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